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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簡介： 

本婦女庇護中心為家暴受害婦女及其子女提供緊急住宿及輔導服務，宿位共 45 個，住

宿期一般最長為三個月。 

 

庇護中心資源善用與房屋配套問題 

 

庇護中心入住率高企，與入住家庭延期居住不無關係，據中心 2014 年的服務數字可見，

離院個案中，有兩成入住超過 6 個月或以上，當中居住超過 1 年的個案也佔 4%。而這

些延期居留的個案絕大部份為選擇離婚者﹔即使我們約有 3 成的離院個案選擇復合，其

實有不少個案選擇回家只因知道與子女搬開生活這條路不好走，故寧願冒險重過昔日擔

驚受怕的生活﹔我們亦遇過一些已離婚個案，因經濟問題不能分開生活，結果因關係一

直緊張而最後出現家暴，繼而入住中心。雖然我們並不想將婚姻決定與住屋問題掛鉤，

但事實如此。 

 

家暴受害人的「家」散了，「屋」也保不住，對於要一搬再搬，學校一轉再轉，感到欠

缺安全感、情緒崩潰的情況絕對可以想像。現時大部份家庭需要延期逗留於中心，主要

是沒有足夠經濟能力及資源另覓新居，綜援家庭的租屋津貼也敵不過高企租金，單身人

士宿舍輪候時間接近一年，即使一些家暴家庭有清晰住屋需要，希望能申請體恤安置，

但大部份外間家庭社工仍要求婦女先行試租，或申請「光房」計劃，結果入住家庭接受

不到劏房環境，家庭社工未能放行，彼此處於膠著狀態，時間一再拖延，庇護中心的宿

位便變成處理住屋需要之用，非作解決緊急庇護的功能。 

 

申請房署體恤安置/有條件租約計劃的準則不清晰 

 

現時雖有為家暴受害人申請房署體恤安置之下的有條件租約計劃訂出指引，但各不同家

庭社工及其服務單位對申請有條件租約的要求條件也不同，我們明白每個個案有不同背

景，我們亦同意不是每位能入住庇護中心的婦女都符合條件申請體恤安置，但由於各家

庭社工做法有異，不但令受虐婦女在宿友間比較下無所適從，不滿情緒頓生，就連中心

社工也不知如何配合及整理這些經驗，例如一些家庭社工知道態度不合作的施虐者不願

離婚或會爭取子女撫養權，礙於不欲刺激施虐者，便因未能確定受虐婦女能取得撫養權

為由不予考慮申請體恤安置，但其實大部份取得體恤安置之婦女也於獲配公屋時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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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撫養權，這也本應為有條件租約計劃的精神，希望於完成離婚程序前予以搬離原有

公屋的住戶過渡安置，故此以撫養權之問題作拒絕理據，再一次讓施虐者的不平等權力

威脅受虐婦女及子女的安全及生活﹔除此之外，受虐婦女居港年期、有否子女、子女年

齡、受虐經歷等等也成為不同拒絕的理由，惟準則也不一。但最諷刺的是，所有這些理

由遇到受虐婦女有不滿及波動的情緒，要作出投訴時卻變得不再重要，這只會將受虐個

案與社工的關係變得對立，及助長不必要的投訴文化。 

 

建議： 

1. 政府能深切關顧受虐婦女及其子女之住屋需要，考慮增設配套住屋服務，讓庇護中

心宿位用得其所。 

2. 對於本已有公屋戶藉之入住婦女選擇離婚，於房署政策下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應

以較寬鬆準則處理其有條件租約計劃的申請，而先試租或申請其他臨時住屋計劃並

非為指定步驟，反正他日完成離婚程序也會獲分戶或調遷安排，早日讓受害家庭重

回正常生活，我們所付出的社會或醫療成本也會減少。 

3. 應考慮檢視及清晰釐訂房署體恤安置/有條件租約計劃的準則，讓負責轉介的社工有

理可依，有則可循，讓合資格的受害人權益受到保障，讓不合資格的受害人面對現

實，尋新出路，令房屋資源更公平地分配到有需要人士，亦不讓負責社工捲入不必

要的衝突裡。 

 




